
        

和春技術學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九十七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970805） 
九十七學年度第 23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980707）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 98年 03 月 03 日台高通字第 0980033473 號函，特訂定「和

春技術學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第 二 條  凡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不含各類推廣教育班別學員)，且符合家庭

年收入 70 萬元以下者，未請領政府各項公費減免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 60 分以上，可向學校提出申請。  

第 三 條  申請時間 

每年預計 9月 25 日至 10 月 20 日接受申請，時間若有變動，依教育部規

定為準。 

第 四 條  文件查驗 

申請者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弱勢助學申請表。 

二、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三、弱勢助學生活服務學習申請意願書。 

四、自傳。 

第 五 條  生活服務學習實施方式 

一、請領助學金之學生： 

（一）學校得視查核結果，要求符合申領助學金之學生參與生活服務學

習，於每月底呈報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並得視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

核發之參考。 

(二) 生活服務學習時間自當年 12 月 1 日起至隔年 11 月 30 日止。 

1.接受補助 35,000 元者，需服務 80 小時。 

2.接受補助 27,000 元者，低於 40 萬元者，需服務 60 小時。 

3.接受補助 22,000 元者，低於 50 萬元者，需服務 50 小時。 

4.接受補助 17,000 元者，低於 60 萬元者，需服務 40 小時。 

5.接受補助 12,000 元者，低於 70 萬元者，需服務 30 小時。若申 

請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服務工作，得視情況提出相關證明，專案

處理。 

二、請領生活學習獎助金之學生： 

（一）學校得視查核結果，要求符合申領生活服務學習獎助金之學生參與

生活服務學習，於每月底呈報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並得視學習情形

作為下學期核發之參考。 

（二）每年視學校預算規劃名額，就家庭年收入較低、學生家庭現況困難



者、推薦單位力薦者優先核給，每月最高上限 30 小時，每小時 95

元。 

（三）發給時間為當年 12 月及隔年 3 月至 6月共 5個月。 

三、請領低收入戶免費住宿之學生： 

（一）學校得視查核結果，要求符合申領免費住宿學生參與生活服務學

習，於每月底呈報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並得視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

是否提供免費住宿之參考。 

（二）每年依據學校編列之預算訂定名額，每學期服務 50 小時。 

（三）生活服務學習時間上學期自 9月 15 日起至 1月 15 日止，下學期自

3月 15 日起至 7月 15 日止。 

第 六 條  受理審查單位 

（一）日間部學生在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 

（二）進修部學生(在職班)在該部學務組辦理。 

（三）進修專校/進修學院學生在該單位學務組辦理。 

第 七 條  資格之取消及遞補 

          經審核之生活服務學習學生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取消學習資格，並由課

外組再依程序徵求遞補者。 

一、休、退、轉學者。 

二、自動棄權者。 

第 八 條  生活服務學習之查核 

一、歸屬各系各單位之生活服務學習由該單位做初核。 

二、學務處應針對全校呈報之生活服務學習資料做複核。 

三、查核資料做為下學期核發之參考依據。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費由本校學雜費 3%~5%提撥編列。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